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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春暖花开，又到了旅游旺季。根据淘宝旅行
发布的《年度在线旅游消费报告》显示，上海旅游
出行比例在 !"#左右，名列全国之首。然而，在
越来越多市民享受出行游玩所带来的快乐之时，
游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也日渐困扰着广大游客
的心情。遭遇这些意外后如何维权？本报记者以
案说法，给市民读者一些借鉴。

案例
张家界旅游被野猴咬伤
樊小姐是公司白领，平时工作经常加班加

点。为了放松身心，也为了尽孝心，樊小姐利用年
休假，和母亲一同去外地旅游。经过一番精挑细
选，樊小姐在某旅行社网站上选中了一款正在打
折的张家界 "日游产品。

去年 !!月，樊小姐与母亲开始了张家界 "

日游的行程。游程中，一直听导游介绍：“金鞭溪
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之一”、“不上黄石寨，枉
到张家界。”游程的第 $天，樊小姐和母亲根据旅
行社的安排来到金鞭溪景区。在景区入口处，导
游示意团员各自进入景区游览。时间很快到了导
游约定集中午餐的时间，樊小姐与母亲往景区出

口前行。当行至离出口处 %&&米时，一只野猴突
然冲了上来，抢走了樊小姐母亲手里的粉色袋
子。樊小姐伸手阻拦，却被猴子多次咬伤右手背，
并当即出血，所穿羊绒衫也被咬坏。事后，樊小姐
和母亲未再参加安排于当天下午的黄石寨景区
游览。
返回上海后，樊小姐与母亲同旅行社理论，

要求赔偿损失及返还团费等共计 !''"()*%元。
但经多次自行协商均无果。樊小姐今年 '月起诉
至虹口区法院。

审理中，经主审法官多次协调，逐步拉近双
方距离，最终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：旅行
社一次性赔偿樊小姐交通费、误工费以及退回部
分团费等共计 !!&(元。

!法官点评" 本案中!作为提供张家界风景

区旅游服务的旅行社!应当预见在该景区旅游中

存在野生动物伤人的情况!就此应对游客提示安

全注意"但旅行社未充分警示樊小姐进入景区后

存在野猴袭击的危险!也未安排导游在金鞭溪游

览过程中陪同提醒" 故樊小姐受伤#部分财物受

损与旅行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之间存在一定

的因果关系"

樊小姐受伤后!无法按约参加旅行社安排的

其他游览项目! 为治疗伤势又支出了一定费用!

这与旅行社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也存在着实际联

系"基于上述事实!法官主持调解工作!根据樊小

姐实际的受伤情况#损失情况#旅行社的责任大

小!做好预判分析!终使双方达成了一致协议"

案例
农家乐卫生间摔伤未获赔
'&&*年 "月，黄女士和几个朋友报名参加

某旅行公司组织的浙江仙华山农家乐 "日游，双
方未订立书面合同，口头约定团费 "%&元+人，包
括吃住。游程第 '天，黄女士在住宿房间的卫生
间内摔倒受伤，被住宿地工作人员及旅行公司工
作人员送至当地中医院，并由旅行公司垫付了
',*)$元医疗费。经中医院诊断，黄女士为右股骨
颈骨折。

黄女士于次日返回上海，并住院治疗，同年
-月出院。嗣后，黄女士多次复诊并就医，期间共
支付医疗费 !(*%&)&(元。'&&*年 !!月，上海一
家法医学鉴定中心对黄女士受伤后的伤残等级
及休息、营养、护理期限评定，结论为：“黄女士外
伤致右下肢功能障碍已构成九级伤残。另需遵医

嘱择期行内固定取出术。考虑两次手术，伤后可
予以休息八个月，营养三个月，护理四个月”。

为此，黄女士多次与旅行公司交涉，要求旅
行公司赔偿医疗费、营养费、残疾赔偿金、鉴定
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!-%&-()&(元。对此，
旅行公司仅同意退回黄女士旅游费，并帮助办理
相关保险费，对于其他费用不予认可。黄女士对
旅行公司的处理方案不满，遂向虹口区法院提起
诉讼。
经审理，法院作出了对黄女士诉请不予支持

的判决。黄女士上诉至二中院，二中院维持了一
审法院的判决。

通讯员 余甬帆 本报记者 袁玮

!法官点评" 本案中!黄女士摔倒在其住宿房

间的卫生间内!事发地具有相对的私秘性"而旅行

公司既不是卫生间的管理者! 上卫生间也不是旅

游项目!因此旅行公司安排黄女士等住宿的行为!

同黄女士摔倒的后果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"

黄女士作为一位具备生活经验的完全民事

行为能力人!对上卫生间可能会有的风险完全应

当具备相关的认知和避免能力"旅行公司作为旅

游业的经营者须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是无条

件#无限制的!而是限定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"另

外!事故发生后!旅行公司和住宿单位一道及时

包车送黄女士入医院治疗!并垫付了部分医疗款

项!导游在医疗全程陪同"为此!旅游公司尽到了

善后的救助义务" 由此!黄女士主张要求旅行公

司承担赔偿责任!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!法院无

法支持"

租借民宅现场操盘
在这批案件中金额最高的涉及赌资上百

万元。为了轻松敛财，',岁的韩莉和 "$岁的
张国良约定结伙，从 '&!!年 "月起，由翟某
（另案处理）提供“百家乐”赌博网站的账号等
信息。

为了吸引赌客，同年 -月，韩莉、张国良在
闵行区银春路租借了一套民宅，赌客们既可来
这里接受现场操盘“指导”，也可以根据他们提
供的赌博网站账号、密码等信息自行赌博。

赌客庄某说，自己从 '&!!年 ,、(月开始，
去民房内参与由韩莉、张国良现场操盘的网络
“百家乐”赌博，第一个月共去了 !&到 !"次，
总的投注量至少在 %&万元左右；后一个月去
了四五次，投注量在 !)"万元左右。

赌客杜某则参与由他们组织的现场网络
“百家乐”赌博 "次左右，第一次下注 ,&&&左
右，输了 !&&&元。他不甘心，一心想“翻本”，后
$次投注量 %万元左右，却输得更惨，又输了
!)-万元。

眼看赌客们输红了眼，有的赌得囊中空
空，韩莉、张国良又为他们提供“配套服务”，把
这些人介绍到翟某处借高利贷。

在网络赌博中，两人如何分工呢？根据韩
莉自己的供述，一般由张国良召集赌客赌博，
自己除了参与赌博外，还帮张国良操盘配庄。
有的赌客每场投注量都在 !&万元以上。自己
还将赌客介绍给瞿某，他们用瞿某给的账号参
与了“百家乐”赌博。瞿某也没有“亏待”他，后
来告诉他这几名赌客输掉了 $&余万元，给了
他 -&&&元的“好处费”。

张国良则承认，瞿某曾经给他 !&到 !"个
网络百家乐赌博账号，供赌客在他们这里网络
赌博，并由他和韩莉负责操盘和结算输赢。其
中，有两名赌客参与“百家乐”赌博有 !"次左
右，累积投注量约 !&&万元。他还在一家咖啡
馆帮赌客操盘了一次网络赌博，赌客一次就输
了 -万到 (万元。

法院认为，韩莉、张国良结伙，以营利为目
的，设定固定场所、利用互联网组织他人进行
网络赌博活动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均已构成开
设赌场罪，且属于共同犯罪。判处韩莉有期徒
刑 $年 %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!万元；判处
张国良有期徒刑 $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(&&&

元。追缴两名被告人的违法所得。
同是翟某“下家”的还有 '*岁的鲍玉郎。

'&!!年 *月至 !&月间，鲍玉郎利用从翟某处

获取的赌博网站的账号等信息，组织赌客网络
赌博，从中“抽头”共计人民币 !!万余元，累计
赌资共计人民币 ,"万余元。'&!'年 % 月 '&

日，鲍玉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，并如实供述
了上述事实。

“三德”无德开赌场
!*('年出生的朱亦辉绰号“三德”，但却从

事了“无德”的开设网络赌场行当。他的“搭档”
比他小 "岁，叫朱鹏云，曾因赌博行为被市公
安局闵行分局行政拘留。

但被处罚后的朱鹏云没有就此“收手”，反
而对赌博更加成瘾，不但自己要赌，还当起“庄

家”，吸引更多人加入网络赌博的行列。
根据检察机关指控，'&!!年 (、*月间，朱

亦辉为获取非法收益，多次带赌客到黄某（另
案处理）处网络赌博，累计赌资共计人民币约
'&&&元。'&!!年 !&月起，他利用从陆某（另案
处理）处获取的赌博网站的账号等信息，组织
赌客网络赌博，从中抽头渔利共计人民币 ,万
余元，累计赌资共计人民币 %"万余元。
“单干”不算，'&!'年 '、%月间，朱亦辉、朱

鹏云又“联手”，利用从陆某处获取的赌博网站
的账号等信息，组织赌客网络赌博，两人从中
“抽头”共计人民币 "万余元。

'&!'年 %月 '(日，朱鹏云被公安机关抓

获归案，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朱亦辉。两人
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。

法院认为，朱亦辉单独或与朱鹏云结伙，
为非法牟利，组织他人进行网络赌博活动，其
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，且属于共同犯罪。
依法判决朱亦辉有期徒刑 $年，并处罚金人民
币 "万元；判处朱鹏云有期徒刑 '年，并处罚
金人民币 '万元，违法所得予以追缴。

和他们一样，“黄粱梦”迅速破灭的还有
“(&后”的周瑜。尽管和古人同名，却将“聪明才
智”用错了地方。曾因抢劫罪、聚众斗殴罪被判
刑的周瑜刑满释放后又找到新“行当”，导致自
己“三进宫”。

根据检察机关指控，'&!'年 -月至 (月，
周瑜从他人处获取“太阳城”赌博网站账号，先
后将该账号提供给多名赌徒从事网络赌博活
动，他则从中按比例收取回扣。但他的“黄粱
梦”才做了没几个月，就被公安机关抓获，到案
后他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。

法院认为，周瑜将网络赌博账号提供给他
人进行赌博活动，并从中非法牟利，其行为已
构成开设赌场罪，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!&个
月，罚金人民币 !万元，违法所得予以没收。

本报记者 宋宁华

法官点评

市一中院法官分析，该些涉及网络赌博案
件往往具有以下特点：

! 犯罪主体多为具有一定网络知识的年

轻人!能为赌客进行操盘配庄或者为赌客投注

提供技术支持!如$!"后%占犯罪嫌疑人的近 !

成"

! 作案手段隐蔽性强"网络赌博组织者#

网站#网络服务商往往不在同一地域或同个国

家!赌博网站往往$狡兔三窟%!经常采用动态

#$地址#不断更换域名" 参赌人往往以虚拟身

份!通过账号#密码等信息在各自家中参赌!并

利用银行转账进行电子支付"

! 犯罪链条涉及的人员众多" 该类犯罪

不仅有组织他人参与赌博的组织者#负责提供

赌博网站账号#密码的$上家%!还有与赌博团

伙勾结发布赌博网址信息的网站#提供赌资流

转!甚至有的还涉及到支付结算服务的第三方

支付平台等!各方往往利益纠葛!沆瀣一气"

法官提醒，由于网络赌博具有召集性强、
易成瘾等特点，因此涉及面更广、参赌额更大，
甚至有不少青少年网民深陷其中，危害性不可
小觑，应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、从重打击。

———市一中院今年审理多起“80后”网络开赌案

旅游遭遇意外如何维权？记者以案说法作提醒———

!人在囧途"哪些能获赔偿哪些不能

为赌客提供“技术支持”操盘
网络赌博，在虚拟空间里“一呼百应”，往往让赌客们欲罢不

能，更加嗜赌成瘾；但由于犯罪手段隐蔽、上下家人员分散，往往难
以被抓住“马脚”。

今年以来，仅本市一中院就连续审理了4起利用网络组织赌
客赌博的案件。记者发现，这些被依法惩处的犯罪分子均为上海本
地人，多为“80”后，低学历、无固定职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。但由于
掌握“高科技”，他们往往靠为赌客操盘或提供“技术支持”，便可轻
松“抽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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